墨玉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科学合理核定墨玉县农业供水价格，完善农业供水定价机制，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水利事业健康发展，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以及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和田地区八县市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建议调整方案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发改物价函〔2025〕5号），在充分考虑农牧民群众经济承受能力和补偿成本的前提下，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农业供水价格水价格并结合我县实际，拟定墨玉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现将墨玉县农业供水价格成本监审情况及拟调整方案说明如下：
一、定调价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三）《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四）《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五）《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新发改农价〔2024〕189号)

（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新发改规〔2024〕3号）；

（八）《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

（九）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说明。
二、定调价理由

（一）完善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进一步规范供水价格管理，理顺农业供水价格，建立健全“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价格机制”，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
（二）规范供水单位经营管理。通过调整价格，规范供水单位科学运营管理，强化成本约束，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确保供水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三、成本监审结论

（一）全县（不含玉西开发区农业供水项目）农业供水价格成本监审情况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第8号令）、《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地区发展改革委在第三方专业机构成本审核基础上，综合考虑各县市2021-2023年实际发生材料费及维修费偏低等因素，按照固定资产原值0.5%计提材料费及维修费。成本监审结论：核定三年平均定价成本为77674952.95元，平均供水量为659994086.33立方米，定价单位成本为0.1177元/立方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按照准许收益率方法计算，核定农业供水准许收入为81887156.65元，核定供水量为664750774.80立方米，单位价格为0.1232元/立方米。
（二）玉西开发区农业供水项目供水价格成本监审情况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第8号令）、《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第三方专业机构成本审核基础上，墨玉县玉西开发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农业供水定价成本执行成本监审。成本监审结论：核定墨玉县玉西开发区农业供水项目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期间农业供水总成本8713393.13元,总供水量55940265.00立方米，单位定价成本0.1558元/立方米。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按照准许收益率方法计算，墨玉县玉西开发区农业供水项目的平均准许收入为 11118314.34元，平均供水价格0.1988元/立方米。
四、农业供水价格拟调整方案及相关情况
（一）全县（不含玉西开发区农业供水项目）农业供水价格拟调整情况
在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以及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拟定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1.分类水价。粮食作物用水价格：由现行价格0.0941元/立方米调整为0.1177元/立方米；经济作物用水价格：由现行价格0.1339元/立方米下调至0.1232元/立方米，水产养殖用水价格按经济作物水价执行。
2.末级渠系维护费。末级渠系维护费按灌溉方式不同分为常规灌溉和高效节水两种，一是通过成本调查，核定常规灌溉末级渠系维护费为0.0232元/立方米，较现行价格0.034元/立方米减少0.0108元；二是考虑我县高效节水正在推广中，借鉴于田县末级渠系维护费核定结论，拟调整高效节水价格在常规灌溉价格基础上增加0.02元/立方米，即：0.0432元/立方米。
末级渠系维护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常规灌溉由现行价格0.034元/立方米调整为0.0232元/立方米；高效节水灌溉不高于0.0432元/立方米，且下浮不限。
3.超定额累进加价。用水定额依据自治区水利厅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2023〕67号)，加价幅度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执行。

（二）玉西开发区农业供水项目供水价格制定情况
在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水户承受能力以及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拟定价格制定方案如下：
1.制定统一水价。由于墨玉县玉西开发区供水项目供水区域均为高效节水，执行统一水价，即：墨玉县玉西开发区所有农作物供水价格为0.1988元/立方米。
2.制定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用水定额依据自治区水利厅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用水定额》(〔2023〕67号)，加价幅度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执行，即：超过定额不足50%(含50%)的，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的1. 5倍执行；超过定额50%不足1倍（含1倍）的部分，按规定价格的2倍执行；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部分，按规定价格的2.5倍执行。
（三）与地区内其他县市农业供水价格比较
按上述方案调整完成后，与地区内周边其他县市比较，我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浮度偏小，水价处于中等水平。

各县市农业供水价格建议调整方案
	序号
	县市
	现行价格(元/m³)
	建议调整价格(元/m)
	涨跌幅度(%)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末级渠系维护费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末级渠系维护费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末级渠系维护费

	1
	墨玉县
	0.0941
	0.1339
	0.034
	0.1177
	0.1232
	常规0.0232

高效0.0432
	25.08
	-7.99
	-31.76

	2
	皮山县
	0.1796
	0.2697
	0.030
	0.1289
	0.1436
	常规0.0179

高效0.0379
	-28.23
	-46.76
	-40.33

	3
	和田县
	0.1637
	0.2324
	0.034
	0.0887
	0.1130
	常规0.0287

高效0.0487
	-45.82
	-51.38
	-15.59

	4
	和田市
	0.1781
	0.1959
	0.0376
	0.1163
	0.1224
	常规0.0282

高效0.0482
	-34.70
	-37.52
	-25.00

	5
	洛浦县
	0.102
	0.1224
	0.0344
	0.0952
	0.1027
	常规0.0207

高效0.0407
	-6.67
	-16.09
	-45.95

	6
	策勒县
	0.151
	0.166
	0.032
	0.1061
	0.1163
	常规0.0192

高效0.0392
	-29.74
	-29.94
	-40.00

	7
	于田县
	0.150
	0.177
	常规0.037
高效0.138
	0.1217
	0.1471
	常规0.0208

高效0.0420
	-18.87
	-16.89
	常规-43.78
高效-69.57

	8
	民丰县
	0.1353
	0.2152
	0.0228
	0.0847
	0.1015
	常规0.0240

高效0.0440
	-37.4
	-52.83
	5.26


（四）调价对社会影响
粮食作物：按行业部门提供我县亩均用水量831立方米计算，粮食作物水价由0.0941元/立方米上涨至0.1177元/立方米,年水费增加19.61元/亩。
经济作物：按行业部门提供我县亩均用水量460立方米计算，经济作物水价由0.1339元/立方米下降至0.1232元/立方米,年水费减少4.92元/亩。

末级渠系维护费(常规):按行业部门提供我县亩均用水量831立方米计算，末级渠系维护费由0.034元/立方米下降至0.0232元/立方米,年末级渠系维护水费减少8.97元/亩。
四、相关要求

（一）持续完善计量设施，实行按量计价。一是加强斗渠口计量设施安装，持续完善斗渠口计量，制定斗渠口计量管理制度，明确人员职责，规范计量设备使用，定期对计量设施进行维护，建立水量记录台账，确保计量精准、记录准确，为水费收取提供准确的数据依据。二是建立健全水费收取管理制度，做好水量、水价、水费公示工作，提高用水户对计量收费的认知，切实让用水户感受到用多用少不一样，多用多付费，少用少付费，进一步提高用水户节水意识，降低用水成本。

（二）强化固定资产维护管理。一是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流程及部门职责，规范资产的购置、验收、使用、维护等环节，确保资产管理工作规范。二是加强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根据资产的使用情况和技术要求，定期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延长使用寿命，确保国有资产管理有效。三是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准确核算水利工程固定资产，确保资产价值真实、完整，及时记录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做到账实相符、帐帐相符。

（三）提高运营管理效率。一是根据水资源总量、农业用水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同时完善供水基础设施，实时监测渠道、水量等情况，建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机制，减少水资源的渗漏，提高供水效率。二是健全运营管理规章制度和流程，明确各部门岗位职责，规范供水运营管理行为，同时通过培训、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不断提升供水运营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四）持续做好宣传引导。一是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户宣传按实际用水量收取水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让农民了解按亩收费的弊端以及精准计量收费对节约水资源、公平负担的意义，同时不断提高农民对水资源短缺和保护意识，促进合理用水、节约用水。二是加强末级渠系维护收费政策宣传和公示，建立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资金使用透明，让农户明明白白缴费，杜绝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只收费，不维护以及农民既缴费又维护的现象发生。

墨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1月13日

